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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嗣後如因本公司辦理現金增資、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庫藏股轉讓員

工、註銷等因素，影響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總數致配息比率發生

變動時，授權董事長依 114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分配之盈餘總

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流通在外股份之數量，調整每股分配比率

並公告之。 

五、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報告：請詳【附件三】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包含資產負債

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等）業已編製完成。 

二、上開財務報告，併同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阮呂曼玉以及林雅慧會

計師出具之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四】。 

三、本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四、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及 114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五、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366,129 權（含電子投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4,379,305 權 89.60 % 
反對權數： 1,230 權 0.00 % 
無效權數 0 權 0.00 % 
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3,985,594 權 10.38 % 

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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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承認本公司 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說  明：一、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二、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及 114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三、提請 承認。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366,129 權（含電子投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4,379,205 權 89.60 % 
反對權數： 1,330 權 0.00 % 
無效權數 0 權 0.00 % 
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3,985,594 權 10.38 % 

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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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櫃)案。 

說  明：一、為強化企業競爭力及永續發展目標，擬於適當時機向臺灣證券交易

所或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股票上市(櫃)。 

二、有關股票上市(櫃)之申請書件與送件申請時間等相關事宜，擬授權

董事長依相關法令規定及市場狀況全權辦理。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及 114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四、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366,129 權（含電子投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4,390,305 權 89.63 % 
反對權數： 1,230 權 0.00 % 
無效權數 0 權 0.00 % 
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3,974,594 權 10.35 % 

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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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初次上市（櫃）前公開承銷，擬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並請原股東

全數放棄現金增資優先認股之權利案。 

說  明：一、本公司配合上市（櫃）相關法令規定，擬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

股票初次上市（櫃）前公開承銷。除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

保留發行新股之 10%至 15%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 85%至 90%

擬依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之 1 及相關申請上市（櫃）之法令，提請股

東會同意，擬由原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利，全數提供辦理初次上市

（櫃）前之公開承銷，不受公司法第 267 條關於原股東優先認股之

權利。員工放棄或認購不足部分，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

按發行價格認購。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之發行價格、發行條件、實際發行數量、承銷方

式、計畫項目、募集金額、預計進度及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事宜，

及若因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指示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擬提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三、本次增資發行新股，其權利義務與原發行之普通股相同。 

四、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俟股東會通過，並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另行

召開董事會決議認股繳款及增資基準日等相關事宜。 

五、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及 114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六、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366,129 權（含電子投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4,344,339 權 89.51 % 
反對權數： 40,196 權 0.10 % 
無效權數 0 權 0.00 % 
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3,981,594 權 10.37 % 

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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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配合主管機關法令修訂，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及 114 年 3 月 28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四、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366,129 權（含電子投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4,390,279 權 89.63 % 
反對權數： 1,256 權 0.00 % 
無效權數 0 權 0.00 % 
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3,974,594 權 10.35 % 

本案經表決後照原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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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

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在無損及本公司利

益下，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關於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內容如下。 

職  稱 姓   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董 事 王雅俊 奈捷生物科技(股)公司 董事 

董 事 徐憶芳 宏亞食品(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郭政弘 
君綺生醫(股)公司 董事 
國泰金融控股(股)公司 獨立董事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陳慧遊 
東元電機(股)公司 獨立董事 
士林開發(股)公司 董事 

四、提請  討論。 

決  議：本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8,366,129 權（含電子投票）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34,383,279 權 89.61 % 
反對權數： 1,257 權 0.00 % 
無效權數 0 權 0.00 % 
棄權或未投票權數： 3,981,593 權 10.37 % 

本案經表決後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當日上午九時四十八分，經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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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113 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3年度因產品線調整致年度營收減少，且年度研發投入金額增加，但因銷貨

成本費用控制得宜，並在營業外收入增加 (原廠回收產品，因而補償因缺貨所

導致銷售利潤損失之金額) 情況下，整體獲利仍較上年度為佳。 

本公司為專業之研發型生技新藥開發公司，在研發方面，公司投入用於預防反

覆性下泌尿道感染之新適應症新藥U101正於各醫學中心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中。另一方面，技轉自臺大陳培哲教授的「CATCHIMERA檢測平台」，於本年

度五月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LDTS)認
證。後續待公司與各醫療院所提交之施行計畫獲衛福部核定後，CATCHIMERA
平台即可提供肝癌檢測服務，產生營收。其他研發專案皆按規劃方向開展；關

於營業部份，新經銷之產品開始銷售陸續為公司帶來收益，並持續引進有潛力

之新產品於醫藥通路銷售並擴展海外之銷售。 

(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1,010 仟元，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0.36 元，較前一年度稅後

淨利增加，主要係因本年度營業外收入及支出淨額較去年增加，故使得整體獲

利較去年度增加。 
 
財務收支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營業收入 666,530 969,619 
營業成本 339,221 489,451 
營業費用 316,613 457,839 
營業利益 10,696 22,32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4,321 (297) 
稅後淨利 21,010 18,574 
 
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78% 1.90% 
股東權益報酬率(%) 1.99% 2.3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

額比率(%) 
4.24% 3.73% 

純益率(%) 3.15% 1.92% 
每股盈餘 0.36 0.35 

註 1：上表金額為本公司依 IFRSs 編製之合併財務報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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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創新產品開發進度 

1. U101 治療反覆性泌尿道感染 

泌尿道感染係細菌侵入泌尿系統之常見感染症，好發於女性。感染發生時，

通常施予抗生素治療就能殺死病菌，解除症狀。然治療完畢後，臨床觀察約

20-50%的患者仍會復發或再感染，若復發頻率一年內大於三次或半年內超

過兩次，則稱為”反覆性泌尿道感染 (rUTI, recurrent Urinary Tract 
Infection)”。當泌尿道感染頻繁地、反覆地發生，頻尿、疼痛等不便症狀，

會嚴重影響患者生、心理與生活品質。泰宗現階段以 U101 為代號進行開發，

目標為新適應症新藥上市。本計畫已取得臨床試驗許可，並已收案執行三期

臨床試驗。待成功取得新適應症許可後，U101 將會是全球第一個非抗生素

口服治療反覆性泌尿道感染的新藥，目前已於各醫院進行臨床研究。 

2. HCC ctDNA Biomarker 肝癌早期檢測及術後追蹤技術 

本公司利用獨家肝癌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檢測專利技術，經由抽血即可應

用於(1)慢性 B 型肝炎患者進行肝癌的早期篩檢、(2) B 肝肝癌手術後的殘餘

腫瘤評估與復發追蹤，可提供全方位的肝癌檢測服務。在肝癌治療選擇有限

以及復發率偏高的情況下，若能於腫瘤形成初期進行偵測、早期治療，將可

以大幅提升治療成效，提高肝癌患者的存活率。現階段，本開發項目

「CATCHIMERA 肝癌檢測平台」已於台灣四所醫學中心完成肝癌術後殘餘

腫瘤追蹤之臨床研究。本公司分子檢測實驗室除已通過 ISO 17025 檢測實驗

室認證外並於 2024 年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

驗室(LDTS)認證。待各醫療院所施行計畫核定後，即可提供檢測服務，產

生營收。除台灣市場外，亦積極與中國、國外企業洽談合作與技術授權之機

會。 

3. PTX 9908 肝癌治療新藥 

PTX-9908 係一標靶多肽新藥，其藥理作用為負向調控腫瘤血管新生與腫瘤

細胞轉移。根據過去已完成的臨床試驗結果，不論是健康受試者或末期癌症

族群，均對 PTX-9908 呈現良好的耐受性與安全性。目前泰宗研發團隊投入

開發 PTX-9908 與肝動脈栓塞術合併使用，預期能改善栓塞術後腫瘤容易復

發的缺點，進一步提升中期肝癌的治療效果。此一新藥開發計畫，除得到美

國 FDA 孤兒藥資格認定外，在美國、台灣、中國亦皆取得一/二期臨床試驗

許可。其中，台灣之臨床試驗目前於台大醫院收案執行中。此外，針對

PTX-9908 另有一晚期肝癌新藥計畫正開展中，期能突破目前晚期肝癌用藥

反應率皆不佳的限制，開發更好的臨床選擇方案。 

4. 抗酒精脂肪肝與抗非酒精脂肪肝健字號 

已取得預防酒精性脂肪肝、預防肝纖維化的健字號核准；為使國內及國外

市場行銷更有力道，本公司相關產品正於台大、北榮、北醫三家醫院進行人

體試驗，希望相關試驗數據能增加產品之推展。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25u6DB2%25u614B%25u5207%25u7247


 

10 

 

二、11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1. 以預防下泌尿道感染新適應症新藥、肝癌早期檢測及術後追蹤技術、肝臟

疾病預防及肝病治療新藥為主要目標，建構公司未來發展主軸。 

2. 藉由目前於台灣已建立之醫藥通路及銷售團隊優勢，吸引國際、國內生技

公司之特色學名藥、具潛力之醫材和產品的合作，引進台灣市場，擴充銷

售產品線的優勢，為公司創造營收及盈餘。 

3. 並積極拓展大陸之合作，除將現有台灣已上市具特色學名藥或產品與大陸

現有通路公司合作之外，亦逐步拓展大陸及東南亞合作的夥伴。 

(二) 營業目標-預期銷售量及其依據 

114 年度本公司以醫療器材及西藥產品、機能性食品及原料之營收，支應研發

及新產品開發所需資金。該年度主要銷貨收入，係依據重要經銷合約、客戶通

路及市場需求量所做的之預估。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1. 維持原本主力商品外，並利用原本於骨科通路之優勢積極推展新經銷產

品，且以高毛利有發展性之自費產品及銷售量穩定之產品為主軸。 

2. 積極尋求及爭取有市場性之醫療器材或藥品之代理、經銷，深耕長照市場，

並與優質之公司合作以開發及拓展市場。 

3. 各項原物料之購入配合銷售訂單作調整，同時考量經濟量及減少存貨積壓

為準則。 

4. 尋求有潛力之客戶，確保長期合作，並提供產品相關之教育訓練等各項協

助，以穩定並增加客戶之銷售量進而穩定公司之業績並成長。 

5. 規劃並積極於海外參展並行銷，尋求既有產品之海外輸出機會如日本、東

南亞、大陸市場、歐美地區等。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 本公司未來發展主軸可區分為三個方向: 

1. 以預防下泌尿道感染新適應症新藥、肝癌早期檢測及術後追蹤技術、肝臟

疾病預防及肝病治療新藥為主要目標，建構公司未來發展主軸。 

2. 藉由目前於台灣已建立之醫藥通路及銷售團隊優勢，吸引國際、國內生技

公司之特色學名藥、具潛力之醫材和產品的合作，引進台灣市場，擴充銷

售產品線的優勢，為公司創造營收及盈餘。 

3. 並積極拓展大陸之合作，除將現有台灣已上市具特色學名藥或產品與大陸

現有通路公司合作之外，亦逐步拓展大陸及東南亞合作的夥伴。 

藉此三方向規劃公司短、中、長期之營運，以穩健、務實的態度，建構公司未

來的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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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目標： 

1. 新藥開發： 

(a) 新適應症新藥 U101: 預防反覆性下泌尿道感染 

為滿足臨床需求，同時擴大既有資產之價值。公司投入口服治療間質

性膀胱炎學名藥 Urosan 的新適應症開發，將其藥理作用機轉應用在預

防反覆性下泌尿道感染(專案代號 U101)。相較於新成分新藥，已上市

藥品進行新適應症開發，開發歷程較短，風險較低，且能在相對較短

的時間內取得許可證上市。 

(b) 肝癌治療新藥 

肝癌除早期可以手術切除治療之外，中期與晚期肝癌的治療成效不

佳，有待提升。有鑑於此，公司開發中多肽新藥 PTX-9908，分別設計

與肝動脈栓篩術、癌症免疫療法合併使用，以對應中、晚期肝癌治療

之臨床需求。期能突破目前栓塞術後易復發，晚期肝癌免疫治療反應

率不佳的限制，開發更好的臨床選擇方案。 

 

2. 凱玫樂(CatCHimera)肝癌術後復發檢測平台： 

利用獨家肝癌液態切片(liquid biopsy)專利檢測技術，經由抽血，本平台可針

對慢性 B 型肝炎患者進行肝癌的殘餘腫瘤評估以及持續性的復發追蹤。在

肝癌治療選擇有限以及復發率偏高的情況下，若能於癌變初期偵測到腫瘤發

生，將可以大幅提升治療成效。本平台已於 2024 年取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精準醫療分子檢測實驗室(LDTS)認證，後續相關計畫如下： 

(a) 應用於 B 型肝炎肝癌手術切除腫瘤後的殘餘腫瘤評估以及持續性的復

發追蹤，台灣市場將陸續於各醫療院所遞交施行計畫，待各別院所之

施行計畫核定後，即可開始提供服務。另一方面，海外市場將以技術

授權為主要模式，與國外企業洽談合作機會。 

(b) 除手術殘餘腫瘤追蹤外，本平台核心技術亦能應用於肝臟移植與電燒

等 B 肝肝癌治療後的預後與復發追蹤。相關研究工作已同步展開，待

取得研究結果後，將逐一至各醫療院所遞交施行計畫，於國內提供檢

測服務，並與海外企業洽談授權合作。 

3. 健康食品：主要針對肝臟疾病的預防保健食品開發，已陸續取得各項健字

號，以健字號產品投入人體臨床取得更完整數據，以利台灣及其他國外市

場之推展。 

4. 西藥產品及醫療器材：除積極尋求自有產品之海外輸出機會外，亦持續進

行特色西藥產品及具潛力醫療器材之評估及引進，利用現有的通路擴充營

業。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25u6DB2%25u614B%25u5207%25u7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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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整體經營環境對公司的影響 

隨著台灣生技產業結構漸趨完善，活絡的資本市場也為生技產業挹注資金，促使生

技產業投資額逐年增加。政府已將生技產業列為五大研發創新產業項目之一，其目

標為透過全球連結以及整合在地創新群聚，提升「人才、資金、智慧財產、法規環

境、整合資源、慎選主題效能」，打造以研發創新為本的「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

中心」，相信未來台灣之生技產業將更具競爭力。 

 
 
 

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煥清 

總經理      王雅俊 

財務主管    魏秀銘 

會計主管    楊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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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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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八條：(董
事會參考資

料、列席人員

與董事會召

開) 

(略)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

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

宣布開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

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於當日延後開會，其延後次

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

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略) 

(略)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

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

宣布開會。已屆開會時間，如全

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

次為限。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

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

程序重新召集。 
 

(略) 

為避免董事會會議

延長開會時間未確

定引發爭議，爰明

定出席人數不足

時，主席得宣布延

後開會之時限以當

日為限 

第十一條：

(議案討論)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

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

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

會，並準用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主席因故無

法主持會議或未依第二項規定

逕行宣布散會，其代理人之選任

準用第七條第三項規定。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

排定之議事程序進行。但經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

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

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

董事提議 
，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

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修正，董事會

議事進行中，主席

因故無法主持會議

或未依規定逕行宣

布散會時，為避免

影響董事會運作，

爰增訂第四項，明

定代理人選任方式

準用第七條第三項

規定，由副董事長

代理之，無副董事

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理之；其未設常

務董事者，指定董

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

者，由常務董事或

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 

本議事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 99
年 05 月 19 日。 

新增修訂次數及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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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1年12
月 25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6年08
月 09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6年12
月 27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1 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1年12
月 25 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6年08
月 09 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106年12
月 27 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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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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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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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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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泰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卅一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

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金

額於預先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

低於百分之三(含)及董事酬勞不

高於百分之三(含)。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

於 1%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員工

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定及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

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稅前利益扣除

分配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金

額於預先保留彌補累積虧損數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

低於百分之三(含)及董事酬勞不

高於百分之三(含)。 

員工酬勞、董事酬勞分派比率之決

定及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

之，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之決議行之，並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第卅四條  
（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二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二年六月十二日。 

新增修訂次數

及日期 

 


	案  由：承認本公司113年度財務報告及營業報告書。
	案  由：承認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表)案。
	案  由：本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櫃)案。
	案  由：初次上市（櫃）前公開承銷，擬以現金增資發行新股辦理，並請原股東全數放棄現金增資優先認股之權利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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